
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碩士班優秀學生獎勵辦法 

      中華民國101年1月11日第367次行政會議通過
第一條  為鼓勵優秀學生就讀本校碩士班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第二條  本辦法獎勵對象為碩士班一般生（不含在職生），獎勵年限最多至第  

        二學年為限。
第3條 凡本校學士班應屆畢業，學業成績為全班排名前30%，參加本校碩
        士班入學甄試或入學考試經錄取，並於當學年度註冊入學者，免收
        第一學年全額「學雜費基數」、「學分費」。 
第4條   本校碩士班一般生在學學生，其第一學年之學業成績平均85分以
上，並經系所推荐者，免收第二學年全額「學雜費基數」及「學分
費」。各系所可推荐人數基準：全班在學人數15人以下得推荐1人，
每滿15人得多推荐1人。        
第五條  符合本辦法獎勵規定者，未於錄取當學年度註冊入學或辦理保留入
學、休學、退學者，自動取消其獎勵資格。
第6條  符合本辦法獎勵規定者，每學期須先註冊繳費，俟資格、成績及各
第7條 系所推荐名單等審核確認，於開學後一個月內統一辦理退費事宜。
第8條  本辦法自101學年度碩士班入學新生開始適用。
第八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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